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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行政预防性法律救济的完善路径
吴新航

浙江农林大学 文法学院，浙江杭州，311300；

摘要：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传统行政责任再面对生态环境风险面前显露出不够灵活的缺陷。

通过分析传统行政救济的局限，具体包括末端治理的落后，预防功能的限缩与对生态修复需求的难以回应等问题。

结合以强调风险预防的当下，应当构建出一套以风险预防为主题的行政救济体系，针对这一需求应从以下四个方

面进行完善：首先应当发挥行政救济再生态环境损害救济中的预防与应急补救环节中的主要功能，强调行政责任

的前置。其次，再明确理念基础后进一步加强环境行政救济的规范表达并细化行政救济的执行内容，通过预防性

行政救济的建立有效填补环境损害治理的空白，提供法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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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在日渐增强，其中对

于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破坏的风 险也在随之增加。而污

染环境与生态破坏的风险的潜在性与高危性要求我们

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中提高对于风险的预防并提升治理

模式的系统性。传统的“污染后再治理”的模式已无法

适应环境现状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要求向全方位的“事

前预防——事中有效应对——事后妥善修复与治理”治

理体系转变。在这一模式中，事前的预防与救济的防止

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的救济模式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它通

过“预测+治理”两个环节实现，即在损害发生或扩大

前进行科学的环境风险评估，并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潜在

损害的实现。

1 生态环境损害行政救济的风险防治漏洞

在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救济实践中，现行行政救济

体系在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问题时仍存在诸多不足，尤

其是在风险防治和预防措施上的漏洞。

1.1 环境行政行为思路落后——末端治理被动

从环境污染治理的历史分析，行政机关往往采取一

种事后处理污染的管理路径，主要侧重于污染排放的合

指标与无害化处理。此中治理方式被行政机关沿用至今，

体现出了行政机关行使环境行政权的基本思路，并且也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成本，达到

了一定的惩戒与特殊预防的功效。但是，从客观角度来

看，这样的模式会导致环境行政治理陷入“先污染后治

理”的被动治理模式，使得环境行政管理体现出一种事

后补救的特征，削弱了环境治理的可持续性。再从“成

本——效益”分析模型来看，事后处理污染的管理路径

在这一方面存在显著缺陷，不仅有着高额的治理成本的

投入，并且也难以从根本上激发资源节约、预防污染、

治理污染的内生动力。实际上，这种治理模式割裂了生

活生产与污染预防环节之间的环环相扣。让污染治理局

限在事后的补救
[1]
，使得污染治理缺乏了预防污染的系

统性与可持续性，实质上是变相增加了环境管理的难度

与不确定性这种低效利用模式不仅加剧了资源的过度

消耗与浪费，还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所在承载的压力。

长期来看，这样的救济模式所造成的这样的恶性循环无

助于生态文明建设，也无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事后治理”的管理路径的主导下，行政救济在

环境治理中呈现出十分明显的被动响应特点
[2]
，这样的

治理思路十分依仗环境问题出现后的干预与控制，等候

问题出现等待事态恶化的治理方式与环境法领域所确

定的“预防为主”的原则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与矛盾。环

境问题自身就具有风险随时扩大，修复困难的固有属性，

部分生态损害一旦发生，就有可能随时间发展导致不可

逆的生态破坏，即便行政机关发现事态后第一时间采取

补救错失，也难以使得生态系统恢复至被破坏前的功能

与状态。

1.2 环境行政救济的现有缺陷——预防限缩

行政命令由于法律本身的制度性供给的不足与行

政命令自身的局限导致行政机关在现实适用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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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所掣肘。一方面，《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领

域中的主要行政法规范，对责令修复和其适用条件做出

系统性规定，导致了制度性供给不足，行政机关对行政

相对人做出了“责令修复”的行政命令，但是却缺乏了

责令修复的法律依据，虽然维护了生态公共利益，但是

却有无法可依的嫌疑。另一方面，在现有的环境行政法

规框架下，责令型行政措施表现为责令恢复原状、责令

采取治理措施以及责令改正三类，但是可惜的是，其中

并没有哪一项指出让行政相对人采取措施防止生态环

境风险扩大的预防性措施。如果行政机关需要要求当事

人采取措施预防环境风险时，就可能存在违反“法无授

权不可为”原则的可能性
[3]
，暴露出环境行政执法在生

态环境风险预防领域的法律依据尚有空白之处。

2 生态环境风险行政救济的积极因应

生态环境损害有着复杂性与长期性两种特性，单一

的事后补救显然不足以满足实践现状所提出的现实需

求，必须在事前预防、应急补救和生态修复中做出取舍

与衡平。同时，为了充分实现行政责任在生态损害救济

中的作用，需要正确看待行政责任的功能属性，构建更

加丰富的预防与救济法律体系。

2.1 发挥行政责任的预防功能

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背后所侵害的法益都是公益

性质的。生态的破坏与环境的污染都时长期受损的，其

中造成的后果在一定时间内无法抵消，故而，我们越来

越需要注意预防生态环境损害以及注意防止生态环境

损害发生后的损失再扩大。对于潜藏着的环境风险向现

实的生态环境损害所转化的风险，是风险预防原则的要

求，更是环境行政部门的义务之一。在有关部门监管过

程中发现了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存在环境污染或者生态

破坏的风险并在评估后认为存在较大的潜在环境威胁

的情形下，需要行政机关发布相应的应急性行政措施及

时制止当事人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防止生态环境损害

的发生。
[4]
其中的相应的要求行政相对人停止侵害的行

政命令行为就是预防性行政责任的最好体现。其外，生

态环境被破坏后的重新恢复所需要的就是大量的人力

与财力，修复的效果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尽如人意。
[5]
故而，生态环境损害的事前预防，是对时间成本与经

济成本的节省；而发挥行政责任的预防性功能更是对行

政与司法资源的节约。

2.2 发挥行政责任的应急补救功能

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各部分之间密不可分，环环

相扣，对于生态环境损害的救济不及时极有可能造成整

个生态环境系统的不可逆的严重破坏，更会造成损害之

后的修复难度指数化上升。而行政责任在解决这样的问

题前有着响应速度快，救济方式专业的优势。

要发挥行政责任的应急补救功能就需要生态环境

部门对于行政命令的有效运用。行政命令是单方行政行

为，是行政机关对于行政相对人的单方意思表示，这意

味着在做出行政命令之前不要求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

人的事前达成的一致意见，仅要求行政机关的单方意志

就可直接生效，恰好满足了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对于及时

性的要求。
[6]
具体来说，只要生态环境行政部门发现了

当事人存在生态破坏或者污染环境且触犯了环境行政

法规的行为，就可以依职权直接做出环境行政命令，责

令当事人停止行为或者责令当事人改正。值得注意的是，

环境行政命令凭借着特有的事急从简的性质缩减了从

发现紧急事态到采取措施的时间。环境行政命令可以针

对行政相对人直接作出，极大地节省时间。生态环境行

政部门的职能涵盖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监测预警，作为

在生态环境治理的一线部门，拥有着其他组织与个人接

触不到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可以帮助其在案发第一时间

对于相关损害与风险作出预警与处理并快速反应，防止

生态环境损害的再扩大或者二次损害。
[7]

3 完善生态损害行政救济

为保障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系统性和有效性，完善

相关行政制度尤为关键。我们需弥补现行的行政制度在

救济生态环境损害事的空白与局限，从规范环境行政命

令，补足行政代履行制度等角度完善生态损害行政救济。

3.1 加强环境行政救济的规范表达

可以明确的是行政救济在环境法领域中的主要表

现为行政处罚与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但是需要注

意的是，其他领域的法律规范中涉及“责令”的表述也

有许多，比如责令限期改正、责令限期采取措施等，但

是在需要完全明晰这些“责令”的性质并予以规范适用。
[8]
规范这些行政责任的相关表达是十分重要的，笔者认

为应当将这些责任归纳在行政命令范围内，并明确行政

命令在司法实践中的表述。不仅是为了适当予以行为人

一定惩戒，更是也必然是为了让行政相对人更及时地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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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生态损害的再扩大与防范生态损害风险。只有行政命

令这种不具有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才能更好地适应生

态环境突发性损害所要求的及时性，故而，应当出台具

体相关法律规范对于责令型表述予以统一规范，
[9]
使得

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在作出“责令”时于法有据，同时也

细化相关的具体操作，使得适用更具有可行性，对生态

环境损害作出的救济更具针对性。

3.2 明确环境行政救济的执行内容

明确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中行政命令的适用范围与

救济内容，在确保以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是否被剥夺

的角度准确区分了生态损害案件中的行政处罚与行政

命令后重新审视环境行政命令。
[10]
并且与传统的司法救

济对“异地修复”、“金钱赔偿替代修复”的多样化实

现救济相比，行政救济具有前瞻性地将重点落在了生态

环境损害自身的风险预防与修复救济。
[11]
行政救济自身

主动而又专业的特点使其在生态环境应急救济上有着

无法替代的作用。故而应当重视生态环境行政救济的执

行。在法律适用上，生态环境领域应当认可单独适用行

政命令的行政行为以适应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特殊需

求。由于生态环境损害的风险的不可预知性与随时扩大

性，应认可行政机关在认为可以单独实施行政命令以救

济生态环境损害的权力。还应当适度扩充生态环境领域

行政命令的具体范围。生态环境损害的行政救济应当以

生态环境为重，在及时防范环境风险与生态环境修复领

域体现出行政优先并借鉴私法领域重多样化的修复手

段以及预防性责任的具体措施，
[12]
以达到适度扩展生态

损害行政救济的具体内容与救济形式来进一步丰富行

政命令的手段，提高行政命令的灵活度。

4 结语

生态环境损害的预防性行政责任体系的构建是实

现生态环境治理由末端治理向主动预防转变的必由之

路，更是生态环境风险预防原则的重要落实。应该正确

看待生态环境行政责任现有的局限并对盲点进行克服

对制度进行完善以达到优化生态环境行政救济的规范

表达与执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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